
中宏宏瑞人生无忧版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该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

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指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同）将依照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生存年金 

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合同周年日仍然生存，我们按照下表给付生存年金： 

本合同约定的保险合同周年日 生存年金 

自第 5 个保险合同周年日起至第 9个保险合同周

年日的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 
基本保险金额的 20% 

自第 10 个保险合同周年日起至本合同保险合同期

满日的前一个保险合同周年日止 
基本保险金额的 100% 

 



期满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我们将按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期满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则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下列二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本合同随之终止： 

1、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 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 

 

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产品采用分配现金红利的方式，不具有终了红利，即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红利分配给保单持有人。红利的运用方式包括现金领取、交付到期保费、留存

于本公司享有累积生息。本产品的实际红利分配来源于死差、利差和费差等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即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与定价时假设的差异造成的可

分配盈余。 

本公司依托先进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对分红保险产品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精心配置投资组合，追求长期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未来红利水平将由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本公司的红利分配政策以稳健经营和专业精神为宗旨，本

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努力保持红利分配的稳定性。具体红利金额将在每年寄发给客户的红利通知书中列明。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日（若曾复效，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5、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本合同终止的，我们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本合同终止的，我们向您（指投保人，

下同）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本合同犹豫期、宽限期、保险事故的通知与保险金的申请、自动贷款垫交保险



费、保险合同贷款、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年龄性别错误。 

 

投保范围：0周岁至 75周岁 

保险期间：至 105周岁 

交费期间：趸交、3年交、5年交、10年交、15年交、20年交 

交费方式：趸交、年交、半年交、季交、月交 

上述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期间及交费方式将因销售渠道或平台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选择本产品时，销售人员或平台等会将届时本产品适用的

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期间及交费方式向您进行介绍，您可以在届时适用的范围内按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当日（含当日）起的 15日为犹豫期，您在犹豫期内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如果您想在犹豫期解除合同，您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

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保险费发票（如有）；我们在收到约定的材料后，会把已收的保险费全部退还您。从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对于

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解除保险合同的处理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

金价值。 

若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将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保单利益演示表 

投保年龄：35周岁；性别：女；年付保险费：100,000元；交费期间：3年；保险期间：至 105周岁；交费方式：年交；基本保险金额：5,504元。 

 



保单年度 

保单年度初年

龄（即到达年

龄） 

保单年度末

年龄 

年付保险

费 
保险费总计 

现金价值 

（退保金） 
生存年金 

累计已给付 

生存年金 
期满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红利利益演

示 

保证利益演

示 

红利利益演

示 

保证利益演

示 

1 35 36 100,000 100,000 46,590 0 0 0 100,000 985 0 985 0 

2 36 37 100,000 200,000 104,959 0 0 0 200,000 2,184 0 3,186 0 

3 37 38 100,000 300,000 192,282 0 0 0 300,000 3,404 0 6,646 0 

4 38 39 0 300,000 241,677 0 0 0 300,000 3,464 0 10,226 0 

5 39 40 0 300,000 291,641 1,101 1,101 0 300,000 3,525 0 13,930 0 

6 40 41 0 300,000 295,642 1,101 2,202 0 300,000 3,573 0 17,747 0 

7 41 42 0 300,000 299,714 1,101 3,303 0 300,815 3,622 0 21,680 0 

8 42 43 0 300,000 303,858 1,101 4,404 0 304,959 3,672 0 25,731 0 

9 43 44 0 300,000 308,075 1,101 5,505 0 309,176 3,722 0 29,903 0 

10 44 45 0 300,000 307,962 5,504 11,009 0 313,466 3,774 0 34,200 0 

15 49 50 0 300,000 307,368 5,504 38,529 0 312,872 3,767 0 56,820 0 

20 54 55 0 300,000 306,720 5,504 66,049 0 312,224 3,759 0 81,450 0 

25 59 60 0 300,000 306,014 5,504 93,569 0 311,518 3,751 0 108,269 0 

30 64 65 0 300,000 305,244 5,504 121,089 0 310,748 3,741 0 137,472 0 

35 69 70 0 300,000 304,403 5,504 148,609 0 309,907 3,731 0 169,270 0 

40 74 75 0 300,000 303,486 5,504 176,129 0 308,990 3,720 0 203,895 0 

45 79 80 0 300,000 302,486 5,504 203,649 0 307,990 3,708 0 241,597 0 

50 84 85 0 300,000 301,394 5,504 231,169 0 306,898 3,695 0 282,652 0 

55 89 90 0 300,000 300,201 5,504 258,689 0 305,705 3,681 0 327,355 0 

60 94 95 0 300,000 298,898 5,504 286,209 0 304,402 3,665 0 376,030 0 

65 99 100 0 300,000 297,472 5,504 313,729 0 302,976 3,648 0 429,033 0 

70 104 105 0 300,000 0 0 335,745 300,000 300,000 3,622 0 486,736 0 



注 1：上表所列利益演示是基于下列假定条件计算所得：(1)没有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或现金价值权益的变更，(2)没有发生过保单贷款或自动贷款垫交保险费，(3)没有发生过

欠交保险费或其他欠款。若实际情况与上述假定情形不一致的，或者保险合同发生了任一项变更的，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及数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注 2：上表中所列现金价值（退保金）为当个保险合同周年日的生存年金和期满保险金给付后的现金价值（退保金）； 

注 3：上表所列的利益演示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

红利可能为零。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保险责任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